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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机械工业食品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CMIF/TC 14）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江苏楷益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食品机械  果蔬酱加工成套设备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果蔬酱加工成套设备的技术要求、描述了相应的试验方法，规定了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的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果蔬酱加工成套设备的制造。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T 3766 液压传动  系统及其元件的通用规则和安全要求
GB/T 3768 声学  声压法测定噪声源声功率级和声能量级  采用反射面上方包络测量面的简易法

GB/T 4208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 4706.1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T 5226.1 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GB/T 7932 气动 对系统及其元件的一般规则和安全要求

GB/T 8196 机械安全  防护装置  固定式和活动式防护装置的设计与制造一般要求
GB/T 10786罐头食品的检验方法
GB/T 13306 标牌

GB/T 13384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GB/T 14253 轻工机械通用技术条件

GB 16798 食品机械安全要求SB/T 223 食品机械通用技术条件  机械加工技术要求

SB/T 224 食品机械通用技术条件  装配技术要求

SB/T 225 食品机械通用技术条件  铸件技术要求

SB/T 226 食品机械通用技术条件  焊接、铆接件技术要求

SB/T 228 食品机械通用技术条件  表面涂漆

SB/T 229 食品机械通用技术条件  产品包装技术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果蔬酱  fruit and vegetable sauce
以水果、蔬菜及其制品等一种或多种为原料，添加或不添加原辅料，经过清洗、切分、制浆、精制、调配、浓缩、杀菌、灌装等工艺加工获得的制品。

3.2 
果蔬酱加工工艺 Fruit and Vegetable Sauce Processing Technology

    利用果蔬酱加工成套设备将不同果蔬原料按照一定的配方要求加工制成果蔬酱的方法和过程。

3.3

果蔬酱加工工段 Fruit and Vegetable Sauce workshop section

由一个或多个加工设备所形成的某一加工过程，例如前处理工段、破碎制浆工段、果浆精制工段、调配工段等。
3.4
果蔬酱加工成套设备  Complete set of equipment for processing fruit and vegetable sauce
以水果、蔬菜为加工原料，按照果蔬酱加工工艺，完成从原料到产品的加工过程中各个基本工段与设备组成的工业联合装置
注1：果蔬酱加工成套设备主要包括原料接收及清洗、分切、破碎制浆、果浆精制、调配、浓缩、杀菌、灌装等8个基本加工过程的加工设备，
注2：辅助工段设备为各工段的电气控制系统，动力系统（压缩空气、塔水、冰水、纯水、蒸汽等）、CIP清洗系统等
注4：成套设备可以是一条独立的加工生产线，也可以是多条生产线组合而成。
注5：部分果蔬因其物料特性可省略分切设备及其辅助设备。
3.4
连续式生产线 continuous production line

物料从原料投入到产品产出，在生产系统中连续、不间断地流动完成的生产线。

3.5
间歇式（批次式）生产线 batch production line

物料以批次为单位，在单一设备中完成特定工序后，再转移至下一工序的生产线。

3.6
半连续式生产线 semi-continuous production line

生产过程中部分工序为连续式，部分工序为间歇式的生产线。

3.8
生产能力 Real production capacity

在规定的配方、工艺流程及其他规定条件下，成套设备正常工作时，单位时间内实际处理的原料的重量，单位一般为千克每小时（kg/h）

4  型式与组成

4.1 型式

果蔬酱加工成套设备按设备连接和物料传输方式可分为间歇式（J）、连续式(L)和半连续式(B)。
4.2 型号

果蔬酱加工成套设备（以下简称成套设备）型号由设备的名称代号、型式代号和主要规格三部分组成。其中，名称代号用“果蔬酱加工成套设备”中“果蔬酱”汉字拼音首字母“GSJ”居首表示，型式代号用“间歇式”中“间”汉字拼音首字母“J”或“连续式”中“连”汉字拼音首字母“L”或“半连续式”中“半”汉字拼音首字母“B”居第二位表示，主要规格用果蔬酱加工成套设备的生产能力（阿拉伯数字）居第三位表示。其型号编制形式见图1：


图1  果蔬酱加工成套设备型号编制形式
示例：

GSJ-J-500 表示生产能力为500kg/h的间歇式果蔬酱加工成套设备。

GSJ-L-800 表示生产能力为800kg/h的连续式果蔬酱加工成套设备。

GSJ-B-1000 表示生产能力为1000kg/h的半连续式果蔬酱加工成套设备。
4.3  组成
4.3.1　成套设备基本配置应包括下列设备：    
a）分拣设备；
b）清洗设备；
c）去皮去核设备；
d) 破碎设备；
e) 预热设备；
f) 制浆设备；
g) 精制设备；
h）调配设备；
i）浓缩设备；
j) 杀菌设备；
k) 灌装设备。
4.3.2　成套设备可选配置包括但不限于下列设备： 

a）输送设备；
b）控制设备；
c）上料系统：
d) 检测设备；
e) 废（水）渣处理设备；
f）CIP系统
g）切分设备。
4.3.3　成套设备典型设备组合： 
表1  果蔬酱加工成套设备典型设备组合
	成套设备型式
	典型设备组合

	间歇式
	人工拣选输送机+果蔬清洗机 + 果蔬破碎机 + 打浆机 +果浆精制机+熬煮锅

	半连续式
	滚杠分级拣选机 + 果蔬清洗机 +破碎机 + 缓存罐 +制浆设备+精制设备+浓缩设备+杀菌设备+ 全自动灌装封盖机 + CIP 系统

	连续式
	光电分级机 + 果蔬清洗机 +自动输送提升机 + 打浆机+灭酶机+ 果浆精制+ 调配系统 + 多效蒸发器+滚杠输送机 + 灌装机


5  技术要求

5.1  材料要求
5.1.1  成套设备的结构材料要求应符合GB 16798的规定。
5.1.2  成套设备所用原材料应符合使用要求，应有生产厂质量合格证明书。否则应按产品相关标准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5.2  加工要求

5.2.1  成套设备零部件的机械加工应符合SB/T 223的规定。

5.2.2  成套设备铸件应符合SB/T 225的规定。
5.2.3  成套设备焊接件应符合SB/T 226的规定。
5.2.4  成套设备表面涂漆应符合SB/T 228的规定。

5.3  主要单机和系统要求

5.3.1  清洗设备对果蔬原料的机械损伤率应不大于2%。
5.3.2  制浆设备应在符合产品工艺要求的筛网孔径下，对常见水果（如苹果、桃、番茄）的出浆率应不低于85%（具体指标可根据原料特性约定）。
5.3.3  设备气动系统应符合GB/T 7932的规定。

5.3.4  设备液压系统应符合GB/T 3766的规定。

5.3.5  设备控制系统应符合应具有负载启动能力，应具有过载保护、掉电保护和漏电保护措施。
5.3.6  设备选用的滑动轴承的工作温度不应超过70℃、温升不应超过35℃，滚动轴承的温度不应超过80℃、温升不应超过40℃。

5.4  装配要求

5.4.1  成套设备装配应符合SB/T 224的规定。

5.4.2  成套设备零部件的连接应可靠，零部件拆卸、安装应方便。
5.4.3  成套设备的管线及各管件的连接应可靠，不应有渗漏现象，与运动零部件应无干涉
5.4.4  成套设备装配后外观质量应符合GB/T 14253的规定，不应有掉漆、划痕等损伤。
5.5  安装要求

5.5.1  成套设备气动系统的安装应符合GB/T 7932的规定。

5.5.2  成套设备液压系统的安装应符合GB/T 3766的规定。

5.5.3  成套设备各单机之间的衔接应保证物料运行流畅。
5.6  卫生安全要求
5.6.1  成套设备的结构卫生及可洗净性应符合GB 16798的规定。
5.6.2  成套设备各润滑部位应方便操作，不应有渗漏油现象。

5.6.3  成套设备的表面应平整、光洁，不应有明显的凹凸不平等现象，不应存在死区。

注：死区是指清洗介质或清洗物不能达到的区域，即在清洗过程中，原料、产品、清洗剂、消毒剂或污物可能陷入、存留其中或不能被完全清除的区域。
5.7  机械安全要求
5.7.1  成套设备可能对人身或设备造成损伤的部位应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安全防护装置应符合GB/T 8196的规定。

5.7.2  成套设备的外表面应光滑无毛刺，不应有明显的机械损伤，不应有对人体造成伤害的尖角及棱边。
5.7.3  运动时可能松脱的零部件应设有防松脱装置。
5.8  电气安全要求

5.8.1  成套设备电气安全应符合GB/T 5226.1规定。

5.8.2  电气控制系统应安全可靠、控制准确，电气线路接头应联接牢固并加以编号，导线不应裸露，应有漏电保护装置。操作按钮应可靠，并有急停按钮，指示灯显示应正常。
5.8.3  成套设备接地端子或接地触点与接地金属部件之间的连接应具有低电阻，其电阻值不应大于0.1 Ω。
5.8.4  成套设备动力电路导线和保护联结电路间施加DC 500 V时测得的绝缘电阻不应小于1 MΩ。

5.8.5  成套设备最大试验电压取两倍的电气设备额定电源电压值或1000 V中的较大者。在动力电路导线和保护联结电路间施加最大试验电压并保持至少1s时间，不应出现击穿、放电现象。

5.8.6  成套设备控制柜和现场安装的电器元件外壳安全防护应符合GB/T 4208的规定，防护等级应不低于IP 55的要求。
5.9  成（配）套性
5.9.1  成套设备（生产线）中各单机的功能和生产能力应匹配和相互协调，满足生产工艺要求，各单机产能配套系数宜为1.0～1.2。
注：产能配套系数指各单机的额定生产能力与成套设备（生产线）设计生产能力的比值。
5.9.2  应配齐保证设备基本性能要求的附件和专用工具，附件和专用工具应附有质量合格证。

5.10  性能要求
5.10.1  成套设备正常运行时，性能参数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果蔬酱加工成套设备主要性能指标
	项  目
	指标参数

	生产能力  kg/h
	不小于额定生产能力

	使用有效度  %
	≥95

	工作噪声  dB(A)
	≤75

	吨产量耗电kw.h/t
	≤500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20℃）g/100g
	不添加糖果蔬酱≥5

	
	添加糖果蔬酱≥25


5.10.2  成套设备运转应平稳，启动应灵活，动作应可靠，无卡塞、阻滞、异常噪音和异常发热现象。

5.10.3  成套设备的操作开关、报警装置和过载保护装置应灵敏可靠。

5.10.4  成套设备应具有负载启动能力和过载保护措施。

6  试验方法
6.1  试验条件
6.1.1  环境温度5 ℃～40 ℃；环境相对湿度≤85 %（不可结露）。

6.1.2  应具有充足的水源，水质应符合GB 5749的规定。
6.1.3  应具有充足的电源，电源电压波动范围-10 %～+7 %，应符合GB/T 12325的规定。
6.1.4  海拔高度不应超过1 000 m，超过时应配备保证精度的仪器仪表及电气设备。
6.1.5  周边应无粉尘、烟雾、导电性粉末、有害气体、放射性物质及其他污染源。
6.1.6  压缩空气压力0.6 MPa～0.8 MPa（可调）
6.1.7  试验物料为新鲜果蔬。
6.2  材料检查
检查设备材质报告单及质量合格证明书。

6.3  加工检查

6.3.1　应按照图样、技术文件的规定目测或选择相应精度的检验工具、量具检查零部件的机械加工质量。
6.3.2　按SB/T 225的规定检查铸件质量。
6.3.3　按SB/T 226的规定检查设备焊接部位质量。
6.3.4  按SB/T 228的规定检查设备表面涂漆质量。

6.4  主要单机和系统检查

6.4.1  按5.3.1的规定检查清洗设备。

6.4.2  按5.3.2的规定检查制浆设备。

6.4.3  按GB/T 7932的规定检查设备气动系统。

6.4.4  按GB/T 3766的规定检查设备液压系统。

6.4.5  按5.3.5的规定检查设备控制系统。
6.4.6  用精度不低于±1℃的测温仪器分别测量环境温度、轴承座或端盖温度，并计算轴承温升。
6.5  装配检查

6.5.1  按SB/T 224的规定检查设备装配情况。

6.5.2  目测或触摸检查成套设备零部件的连接情况。
6.5.3  目测或触摸成套设备的管线及各管件的连接情况。
6.5.4  目测或触摸检查成套设备的外观质量。

6.6  安装检查
6.6.1  按GB/T 7932的规定检查成套设备气动系统。

6.6.2  按GB/T 3766的规定检查成套设备液压系统。
6.6.3  目测检查各设备之间的衔接。
6.7  卫生安全检查

6.7.1  目测或触摸检查设备机械结构的卫生情况。

6.7.2  目测或触摸检查设备渗（漏）油现象。

6.7.3  目测或触摸检查设备表面结构。
6.8  机械安全检查

6.8.1  按GB/T 8196的规定检查设备的防护装置。

6.8.2  目测或触摸检查设备外表面结构。
6.8.3  目测或触摸检查设备的防松脱装置。
6.9  电气安全检查

6.9.1  按GB/T 5226.1的规定检查设备的电气安全。
6.9.2  目测检查导线保护情况及电气控制系统。
6.9.3  按GB 4706.1的规定检测设备的接地电阻。
6.9.4  按GB/T 5226.1的规定检测设备的绝缘电阻。
6.9.5  按GB/T 5226.1的规定进行耐压试验。

6.9.6  按GB/T 4208的规定检查设备的防护装置及防护等级。
6.10  成（配）套性检查

6.10.1  计算检查成套设备中各单机的产能配套系数。

6.10.2  检查各单机设备的技术文件。
6.11  性能试验

6.11.1  空载试验

成套设备安装完成后，按操作和维护手册进行空载试验，设备主运动机构连续运动时间不少于120 min，检查设备运转情况和工作稳定性，包括启动、停止动作的灵活性，操作开关、报警装置的可靠性等。
6.11.2  负载试验

成套设备经过空载试验后，按操作和维护手册进行负载试验，负载试验时间不少于120 min。检验设备在满负荷条件下运行的平稳性及可靠性，操作开关、报警装置和过载保护装置的可靠性，所有联动机构和有关电气、液压、气动、润滑等系统及安全卫生防护的可靠性，执行动作的准确性及性能参数指标等。
6.11.3  生产能力试验
在成套设备正常稳定工作时，统计连续运行不小于30min时加工完成的果蔬酱质量，按公式（1）计算，重复三次，取平均值，结果符合表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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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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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能力，单位为千克每小时（kg/h）;
W——加工果蔬酱的质量，单位为千克（kg）；
T——有效运行时间，单位为分钟（min）；
6.11.4 使用有效度试验
成套设备正常运行时进行使用有效度考核，考核时间不少于100 h。使用有效度按公式（2）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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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K —— 使用有效度（%）；

TZ —— 生产考核期间的总作业时间，单位为小时（h）；
Tg —— 生产考核期间的总故障时间，单位为小时（h）。

6.11.5  工作噪声试验

成套设备正常运行时，按GB/T 3768规定的方法进行噪声测量。
6.11.6 吨产量电耗
成套设备正常运行时，通过电能计量表测定某一稳定运行时间段内，称取该稳定工段生产获得的产品质量，并计量该生产时间段内成套设备各工段的用电量总和，通过公式（3）计算该成套设备的吨产量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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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式中：
Q——成套设备吨产量电耗，单位为千瓦时每吨（kw.h/t）；
H——考核期间成套设备运行的总电量，单位为千瓦时（kw.h）；
W——考核期间果蔬酱产品的重量，单位为千克（kg）。
6.11.7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成套设备正常运行时，随机抽取三次果蔬酱产品，将产品混合均匀后，按GB/T 10786 规定的方法测定。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类型

检验类型包括出厂检验、安装和调试检验及型式检验。
7.2  出厂检验

7.2.1  检验项目：每台设备均应进行出厂检验，检验项目见表3。
表3  检查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类别
	对应要求
	检验方法

	
	
	出厂检验
	安装和调试检验
	型式检验
	
	

	1
	材料要求检查
	√
	-
	√
	5.1
	6.2

	2
	加工要求检查
	√
	-
	√
	5.2
	6.3

	3
	主要单机和系统要求检查
	√
	-
	√
	5.3
	6.4

	4
	装配要求检查
	√
	-
	√
	5.4
	6.5

	5
	安装要求检查
	-
	-
	√
	5.5
	6.6

	6
	卫生安全要求检查
	√
	√
	√
	5.6
	6.7

	7
	机械安全要求检查
	√
	√
	√
	5.7
	6.8

	8
	电气安全要求检查
	√
	√
	√
	5.8
	6.9

	9
	成（配）套性检查
	-
	√
	√
	5.9
	6.10

	10
	空载试验
	-
	√
	√
	-
	6.11.1

	11
	负载试验
	-
	√
	√
	-
	6.11.2

	12
	生产能力试验
	-
	√
	√
	5.10.1
	6.11.3

	13
	使用有效度试验
	
	
	
	
	6.11.4

	14
	工作噪声试验
	-
	√
	√
	5.10.1
	6.11.5

	15
	吨产量电耗
	-
	√
	√
	5.10.1
	6.11.6

	16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
	√
	√
	5.10.1
	6.11.7

	17
	标志检查
	√
	-
	√
	8.1
	-

	18
	技术文件检查
	√
	-
	√
	8.2.4
	-

	注：“√”表示检验项目；“—”表示非检验项目。


7.2.2  判定规则：设备出厂检验如有不合格项，可修正后复检，复检仍不合格则判定该设备不合格。其中安全性能不可复检。
7.2.3  设备应经过制造厂检验部门检验合格，并签发合格证后方可出厂。

7.3  安装和调试检验
7.3.1  检验项目：设备均应进行安装和调试检验，检验项目见表2。
7.3.2  判定规则：设备安装和调试检验如有不合格项，允许修正后复检，复检仍不合格则判定该设备不合格。其中安全性能不可复检。
7.4  型式检验

7.4.1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对设备进行型式检验：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时；
——正式生产后，结构、材料、工艺等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设备性能时；
——正常生产条件下，定期或周期性抽查检验时；
——停产1年后，恢复生产时；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提出进行型式检验的要求；

——使用方有重大问题反馈时。
7.4.2  抽样及判定规则：从出厂检验合格的设备中随机抽样，每次抽样1台。按表2进行型式检验，全部项目合格则判型式检验合格；如有不合格项，应加倍抽样，对不合格项进行复检，复检再不合格，则型式检验不合格。其中安全性能不允许复检。
8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8.1  标志
8.1.1  标牌应固定在设备的明显位置，标牌的技术要求应符合GB/T 13306的规定。除安全警示标志外，标牌还应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制造企业名称（商标）；
——产品名称、型号；
——制造日期、出厂编号；
——主要技术参数；
——产品执行标准编号。

8.1.2  成套设备应有清晰的安全警示标志，安全警示标志应符合GB 2894的规定。

8.2  包装

8.2.1  成套设备的包装应符合GB/T 13384和SB/T 229的规定。

8.2.2  成套设备包装箱应牢固可靠，适应运输装卸的要求。
8.2.3  成套设备包装应有可靠的防湿防潮措施。

8.2.4  成套设备包装内应有装箱单、产品合格证、产品使用说明书、必要的随机备件及工具。

8.2.5  成套设备外包装上应标注有“小心轻放”“向上”“防潮”等储运标志，应符合GB/T 191的规定。
8.3  运输

8.3.1  成套设备运输时应小心轻放，避免雨淋。

8.3.2  成套设备搬运时防止碰撞，不应损坏产品。
8.3.3  成套设备应按包装箱上的指定朝向置于运输工具上。

8.4  贮存
8.4.1  成套设备应贮存在通风、清洁、阴凉、干燥的场所，远离热源和污染源，严禁与有害物品（易燃、易爆、腐蚀性等）混放。
8.4.2  正常储运条件下，成套设备自出厂之日起12个月内，不应因包装贮存不当引起锈蚀、霉损等。

附  录  A
（资料性）
典型果蔬酱成套设备布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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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代号








主要规格





型式代号





�标引序号说明：


1——进料输送机                                    13——杀菌机


2——一级清洗机                                    14——浓缩设备


3——二级清洗机                                    15——CIP设备


4——漂洗机                                        16——纯水设备


5——输送提升机                                    17——压缩空气设备


6——破碎机和去核机                                18——冰水机组


7——冷打浆机                                      19——塔水设备


8——双道打浆机                                    20——灌装机


9——精制机                                        21——输送设备


10——灭酶机                                       23——杀菌设备


11——调配罐                                       24——风淋干燥设备


12——均质机                                       25——喷码贴标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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